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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歷經十數年來的努力，國土資訊的推動已由政策宣導到實務面的廣泛推動，逐

漸顯示其成效，尤其近年來資訊科技一日千里，不論在軟體的功能及硬體的設備上，

都有神速的進步，以往推動國土資訊時所遇到軟體價格高昂、硬體速度不足以及記

憶體容量限制等障礙，已迎刄而解。同時，由於各界的大力推動，地理資訊系統已

經應用到各行各業，而國土資訊的觀念也已普及至各級政府，為大家所接受、並積

極支持。 

公共工程是政府施政的重點，每年公共工程的預算有數千億之多，其執行成效

受到全民的矚目，直接影響到百姓對政府的滿意度，是以各級政府之工程主管單位

無不積極引進最新資訊科技，以簡化行政流程並將業務標準化，以提升效率、掌握

進度並且降低成本。在工程性質日益複雜、工程數量日益增多的情形下，傳統管理

資訊系統已不符所需。由於圖形化的資訊親和力強、易於瞭解及使用，整合空間資

訊與管理資訊為一體的地理資訊系統已成為各業務主管單位的最佳管理工具。 

目前地理資訊系統在中央級政府主管單位中已廣為應用，也逐漸普及到縣巿地

方政府，所以其發展空間仍是相當寬廣。尤其是網際網路之蓬勃發展，推波助瀾，

對地理資訊系統之推動有加乘作用。以下謹就地理資訊系統在工程方面之應用略抒

淺見，其內容著重於對縣巿級政府推動地理資訊系統之建議。但因筆者才疏學淺、

參與的工作畢竟有限，本文所述無法涵蓋工程應用之所有範疇，而且各縣巿政府之

組織及運作方式各異，文中之建議並不全然適合於所有的縣巿政府，疏漏之處尚希

諸先進不吝賜教，以期寸進。 

貳、地理資訊系統之工程應用 
談到工程，大多數人都會直覺地想到土木及建築工程﹝也就是所謂營造﹞，如

捷運系統、鐵公路以及高樓大廈之興建等。廣義而言，交通﹝路廊研選、交通管制

與改善﹞、防災﹝洪患與土石流防治、防震、耐震設計﹞、水資源﹝地下水、地面

水管理與開發﹞、都巿計畫﹝坡地使用、交通規畫﹞、地下管線﹝共同管道、衛工、

電信以及其他管線之布設﹞、環境保護﹝焚化爐、掩埋場﹞等等無不屬於工程之範

疇，也無不可以利用地理資訊系統以改善工作效率及品質。這些工程之相關作業﹝規



劃、設計、施工、監造﹞需要諸如地形圖、水系圖、路網圖、地質敏感圖、都巿計

畫圖等圖形資料，而這些資料分散於各處，每個計畫的作業單位﹝規畫者、設計者、

施工者﹞須向不同的權責單位申請，十分不便。而主管這些資料的權責單位﹝如工

務局、城鄉局、建管處、水利局、運輸研究所、地質調查所等﹞不斷接到不同作業

單位的申請，也不勝其煩。更重要的是，由於時間的落差，各權責單位所提供的資

料或不完整、或相互衝突，作業單位整合這些資料煞費周章，所耗時間及成本難以

計數。尤其是這些資料是以不同的方式表示﹝藍晒圖、電子檔、報告﹞、座標系統

不一、精度也不同，不但整合起來相當辛苦，錯誤亦在所難免。若是能將所有相關

資料規格化及標準化，置於網際網路之上供所有單位﹝包括提供資料的權責單位及

工程作業單位﹞共享，互相參照、修正、使用，除了可以大大地減少所有單位之困

擾，縮短規畫及設計時程之外，也可避免重複投資、減少決策以及設計上的錯誤、

降低成本。在我國進入世界貿易組織後，各行各業面對國際競爭，必須力爭上游方

才不至於被淘汰，營建業自不例外。即使是政府，也必須積極提高整體經濟之競爭

力，才能在世界舞台上立足。由於公共工程是國家整體經濟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工

程地理資訊系統之推動，攸關國力之提升，實是刻不容緩。 

由於資訊之提供者﹝建置及維護之權責單位﹞以及使用者﹝工程主管單位、工

程作業單位，甚至民眾﹞既多且雜，有必要將資料之建置、維護、提供以及取得制

度化。第一步可以從製定流程、建立流通管道及機制著手。在此，建議全國性資料

由公共工程委員會作為單一窗口，地方性資料由各縣巿政府之資訊中心作為單一窗

口，但與公共工程委員會之資料庫動態相聯，構成一個完整的工程資訊網。公共工

程委員會以及縣巿政府也應該排定期程、編列預算以推動各類資料庫之建置，並追

蹤、考核其進度。此後，工程主管單位、工程作業單位﹝規畫者、設計者及施工者﹞

都可使用這個資訊網所提供的資料，方便彼此溝通，許多介面問題也可因之而避免，

有助於改善工程品質及解決施工瓶頸。工程作業單位所生產的資料﹝規畫、設計以

及施工成果﹞也可由公共工程委員會及縣巿政府整合，用以補充及更新資訊網中之

資料。 

參、工程資訊網之推動 
工程業務種類繁多，所需資料更是林林總總、不勝列舉，所以在建置工程資訊

網之前有必要先進行整體規畫，方能避免重覆投資，縮短建置時程。針對此點，全

國最高的工程主管單位：公共工程委員會自然責無旁貸，應該肩負起這個任務。全

國性工程資訊網之建置己超越本文之範疇，有待另文討論，本文僅針對縣巿政府之

資料庫建置進行探討。 

一般而言，縣巿政府所面對的問題有二︰ 

(一) 如何發展及建置實用的地理資訊系統？ 

發展地理資訊系統成功的關鍵在將現有的工作項目及流程轉化為系



統功能並簡化之。由於縣巿政府本身之主要職責在於行政及管理，缺乏資

訊專業人員，地理資訊系統通常是委外建置。資訊系統之建置大致分為整

體規畫、系統規畫、系統分析、系統開發以及資料建置等幾個步驟。在每

一步驟的進行過程中都必須以工程為主、資訊為輔，方才能發展出使用者

所樂於接受、樂於使用、甚至樂於推廣的系統。可是最常發生的問題是：

一般資訊公司並無工程專業人員，而系統分析人員欠缺工程實務背景及經

驗，無法深切瞭解業務單位之工作內容，不能提出完善的系統流程，不能

满足各級使用者的需求。加上業務主管單位又無法規範及審驗系統之發

展，因此常會發生資訊公司所發展成的系統、流程繁雜、使用不易、難為

使用者所接受，推動起來相當困難。 

發展及建置地理資訊系統之首要工作在簡化及量化業務項目，並釐

定各項目間的相關性、訂定系統流程，這過程有賴業務單位和系統分析人

員的密切互動和配合。因為目前地理資訊系統方才推展至縣巿政府，主管

單位的經驗不足，系統之審驗以及資料之檢核也宜由兼具工程背景及資訊

專業的廠商或人員全程監督受委託單位之規畫、系統分析、現場調查以及

資料庫之建置，如此方能確保成果之品質。所以在發建置標之同時，也應

另外發審驗標，而建置標與審驗標的合約內容應互相呼應，否則可能會發

生工作範圍混淆、責任難以釐清之情事。尤其是外業﹝測量、調查﹞成果

的檢核方式、數量以及費用分攤，都應明確訂定。所以說：妥善的規劃、

專業的開發團隊、以及完善的審驗制度，是確保系統開發及資料庫建置成

功的必要條件。 

(二) 如何推動地理資訊系統之應用？ 

資訊化的推動常會引發第一線工作者的疑慮，認為會取代其工作，

這錯誤的觀念會造成對立，使得在系統完成後難以推動。以工程而言，資

訊化最主要的目的在於簡化流程及提供使用者方便，其輔助的功能大於取

代。要減低使用者的排斥心態，除加強教育訓練之外，必須從實務角度化

解其心防。所以在發展初期，切忌好高騖遠、冀圖一蹴而就，將所有功能

熔會於一爐，以致系統過於龐大及複雜，產生學習障礙，而宜循序漸進，

自簡易可行者先行發展，循序漸進。使用者在實際體會使用系統之好處

後，自然會產生興趣，不但樂於接受，會進而主動要求及參與後續發展，

最後水到取渠成，事半而功倍。 

縣巿政府在推動地理資訊系統時，應先就其下屬單位之資訊業務進行整體規

畫，以下列舉規畫之重點： 

(一) 相關業務整合 

理論上，整體規畫由各縣巿政府之資訊中心負責最為適宜，資訊中

心可將府內各單位之軟硬體資源作整體規劃及統一應用，避免資源浪費。



但是據筆者瞭解，目前各縣巿政府資訊中心的編制有限、位階不足，整合

各局處之資訊業務可能有力不從心之嘆。尤其各局處之業務有其特性，整

合不易，勉強整合不但達不到預期的目標，最後反而可能延耽時日、一無

所成。因此有必要擴大各縣巿政府資訊中心之組織、並提升其位階，但這

涉及組織之變更、兹事體大，不是短期內可以做到。在此之前，建議以局

處﹝如工務局、交通局、都巿發展局、建管局等﹞為單位進行內部整合。

由於局處內各科室業務性質相近、整合較易，而且業務相關性高、資料共

通、整合所獲效益較高。目前各類地理資料庫的相容性相當地高，各局處

所建置的資料或可直接互通、或者可透過介面程式相互轉換達到共享的目

的。府內之資訊中心是資訊業務的主管單位可提供各局處技術諮詢服務，

以確保各資訊系統之軟硬體能滿足業務需求。更重要的是，系統的發展要

有前瞻性。由於電腦科技進步太快，不具前瞻性的系統難逃被淘汰的命

運，在這方面，資訊中心應提供各局處其專業意見，必要時，資訊中心應

規範各局處資料庫的架構以及軟硬體建置平台，以便利資料的互通及系統

之永續發展。 

(二) 階段性系統建置 

由於資料庫之建置需要龐大的經費，而各縣巿政府之預算有限，各

局處所規劃之資訊業務自然產生相互排擠之作用，必須妥善整合，才能獲

得最佳效益。各類資料庫之排程有其邏輯，舉例來說，縣市先要有千分之

一基本地形圖之後，才能進行諸如地下管線等有高精度需求的資料庫的建

置。但是千分之一基本地形圖之製作需要龐大的經費以及要經歷數年才能

完成。在此之前，可以先以路廊研選、交通規劃及環境地質敏感區畫等不

需高精度底圖之資訊系統導入，以爭取時效，而在千分之一地形圖公告後

再來進行需高精度的資料庫建置。即使是各局處的資料庫也不是一氣呵

成，必須分階段建置。一般而言，大型資料庫分三至五期建置、在三至七

年完成是合理的安排。 

(三) 配套措施 

資訊化及自動化自然會改變舊有的作業流程，所以在推動資訊化及

自動化時，有必要採取採取配套措施，而且有必要將這些配套措施納入整

體規畫。以地下管線資料管理系統及管線申挖作業為例，其構想是在地理

資訊系統建置完成後，管線單位若欲挖掘道路以埋設地下管線時，應先透

過網際網路申請挖路許可，並在路面回填後將管線的正確位置套繪於地形

圖上，將電子檔上傳回縣巿政府主管單位，再由主管單位將其納入資料

庫。此一作業流程的改變有必要修訂道路管理條例以及申挖作業準則，才

能得到管線單位的配合。有些作業程序之修定須經過立法程序，所以必須

事先規畫周詳，在時程上才能配合資訊系統之推動。 



(四) 資料庫維護及更新 

資料庫必須不斷地維護與更新才能保持其正確性，所以在整體規畫

中必須考慮資料庫維護與更新之機制，更重要的是編列年度預算以落實。

有些資料可以要求使用者回饋，例如，各工程主管單位可以要求施工單位

將竣工圖依指定格式上傳以納入資訊網。或者在使用者申請時收費，以增

加財源作為後續發展之用也是可行之道。 

肆、結語 
(一) 工程地理資訊系統之建立可提升國家整體經濟的競爭力，建議中央早日推

動，並建議由公共工程委員會及早進行整體規畫。在此之前，建議各縣巿

政府之業務主管單位先就其本身職掌建置地理資訊系統，以待日後整合。 

(二) 各業務主管單位工程資料系統之規畫、分析、設計以及建置宜由具工程專

業背景之人員主導，資訊人員配合，其成果方能為使用者樂於接受。 

(三) 系統之發展及資料庫之建置應由兼具工程經驗及資訊背景之人員審驗，以

確保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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